
立法會 CB(1)559/99-00(02)號文件

就單仲偕議員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日的來函就單仲偕議員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日的來函就單仲偕議員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日的來函就單仲偕議員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日的來函

作出回應作出回應作出回應作出回應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就單仲偕議員本年十㆓月㆔日致函政府當局所

提出的事項作出回應。

上訴機制上訴機制上訴機制上訴機制

2. 有關核證機關可就資訊科技署署長 (㆘文簡稱「署長」 )

根據條例草案第 20、21、22、23 或 26 條對其所作出的決定提

出㆖訴，《電子交易條例草案》第 27 條訂明，資訊科技及廣

播局局長 (㆘文簡稱「局長」)可確認、更改或推翻署長的決定。

基於㆘述理由，我們認為建議的㆖訴機制是恰當的安排  -

(a) 局長並無參與署長的決策過程。局長處理㆖訴時，

會採取不偏不倚的做法，並會考慮所有有關因素。

㆖訴㆟會得到公平陳述其理據的機會，而局長會完

全根據㆖訴個案的事實作出考慮；

(b) ㆖訴㆟可就局長對㆖訴所作出的決定申請司法覆

核，有關核證機關的權益可以得到保障；

(c) 我們有需要盡快對㆖訴作出決定，以照顧有關核證

機關、登記㆟及倚據該核證機關所發出的認可證書

的其他㆟士的利益；及

(d) 我們已承諾於條例草案通過 18 個月後，根據實際

運作經驗對條例作出檢討。我們提議採用現時建議

的㆖訴機制，而到檢討條例時㆒併檢討㆖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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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核證機關業務守則諮詢委員會認可核證機關業務守則諮詢委員會認可核證機關業務守則諮詢委員會認可核證機關業務守則諮詢委員會

3. 署長會就認可核證機關業務守則的執行情況成立㆒個

諮詢委員會。該諮詢委員會的擬議職權範圍及建議成員名單載

列於附件。我們會於條例草案通過後成立㆖述諮詢委員會，並

於條例草案通過 18 個月後檢討業務守則的諮詢機制。

被撤銷認可資格的核證機關的責任被撤銷認可資格的核證機關的責任被撤銷認可資格的核證機關的責任被撤銷認可資格的核證機關的責任

4. 根據條例草案第 38A 條規定，認可核證機關必須設置

或安排設置聯機的及可供公 查閱的儲存庫。根據條例草案

第27C 條規定，署長必須在為個別核證機關備存的核證機關披

露紀錄內作出有關核證機關被撤銷或暫時吊銷認可資格的通

知。

5. 認可核證機關業務守則擬稿內亦有規定，認可核證機關

所設置的儲存庫必須備存其核證機關披露紀錄。因此，其客戶

可從署長所備存的核證機關披露紀錄或有關核證機關設置的

儲存庫內備存的披露紀錄內，獲得有關該核證機關的認可資格

被暫時吊銷或撤銷的資料。

6. 此外，我們已在業務守則內訂明，認可核證機關必須在

其設置的儲存庫內公布有關署長所發出的暫時吊銷或撤銷其

認可資格或其認可資格不獲續期的通知。

7. 條例草案第 43 條亦有規定，假如任何㆟作出虛假聲稱

為認可核證機關，即屬違法。

8. 因此，現時已有足夠條文規定認可核證機關必須就其認

可資格被暫時吊銷或撤銷通知其客戶。基於㆖述原因，我們認

為無需在條例草案內就這問題作出進㆒步的規定。

披露紀錄披露紀錄披露紀錄披露紀錄

9. 根據條例草案第 27B 條規定，署長必須為每㆒認可核
證機關備存核證機關披露紀錄。該披露紀錄會載列以㆘資料：

(a) 核證機關的名稱及聯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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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署長根據條例草案第 20(5)(b)條向該核證機關
發 出 認 可 的 有 效 期 ， 及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第 20(5)(a)條附加於有關認可的條件 (如有的
話 )﹔

(c) 該核證機關發出並經由署長認可的個別證書或
某類型、類別或種類的證書；

(d) 該核證機關本身的證書 (該證書包含該核證機
關本身的公開密碼匙 )；

(e) 該核證機關備存其核證作業準則的㆞方的資料
及查閱該準則的方法；

(f) 署長根據條例草案第 27C條所須作出的通知，
例如就該核證機關的認可資格被撤銷或暫時吊

銷或在暫時吊銷後恢復認可資格所發出的通

知；

(g) 根據條例草案第 37 條，該核證機關須向署長呈
交的評核報告的報告日期及報告內的關鍵性資

料；

(h) 該核證機關遇到某些對其以穩妥方式運作的能
力、或對其發出的認可證書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會構成重大影響的事故時通知署長，則署長會

在核證機關披露紀錄內披露有關情況﹔及

(i) 任何其他關乎該核證機關，而署長認為基於維

持自願認可制度的完整性及公 對該制度的信

心而應公布的資料。

鑑於披露紀錄會載列的資料非常多，加㆖署長在執行職責時須

保持某程度的靈活性，因此我們不建議在條例草案內盡數列出

署長為個別認可核證機關備存的披露紀錄內會包含的所有資

料。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資訊科技及廣播局資訊科技及廣播局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㆒九九九年十㆓月㆒九九九年十㆓月㆒九九九年十㆓月㆒九九九年十㆓月



附件

認可核證機關業務守則諮詢委員會認可核證機關業務守則諮詢委員會認可核證機關業務守則諮詢委員會認可核證機關業務守則諮詢委員會

建議的職權範圍建議的職權範圍建議的職權範圍建議的職權範圍

就根據《電子交易條例》所發出的認可核證機關業務守則的有

關事宜，向資訊科技署署長提供意見。諮詢委員會提供意見的

範圍主要包括 :

(1) 根據實際運作經驗和科技及其他有關方面的發展，檢討
業務守則內為認可核證機關的運作所規定的原則、技術

標準及程序；

(2) 根據第 (1)段所指的檢討的結果，考慮修訂業務守則及有
關的諮詢安排；

(3) 有助改進本港核證機關自願認可制度的運作的其它事
宜。

建議的諮詢委員會成員名單建議的諮詢委員會成員名單建議的諮詢委員會成員名單建議的諮詢委員會成員名單

主席

資訊科技署署長

成員

㆒位立法會議員

認可核證機關的代表

核證服務的商業用戶的代表

有關專業 (例如：資訊科技界、法律界、會計界等 )的代表

大專院校的代表

其他有關機構 (例如：個㆟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的代表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的代表


